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事项清单
	考试项目
	证明材料设定依据
	实行告知承诺制的
证明材料

	 1.工程咨询（投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关于印发〈工程咨询（投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咨询工程师（投资）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64号）
  《工程咨询（投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第十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均可申请参加咨询工程师(投资) 职业资格考试：
  （一）取得工学学科门类专业，或者经济学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工程咨询业务满8年；
  （二）取得工学学科门类专业，或者经济学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者学位，累计从事工程咨询业务满6年；
  （三）取得含工学学科门类专业，或者经济学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者工学学科门类专业研究生班毕业，累计从事工程咨询业务满4年；
  （四）取得工学学科门类专业，或者经济学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硕士学位，累计从事工程咨询业务满3年；
  （五）取得工学学科门类专业，或者经济学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博士学位，累计从事工程咨询业务满2年；
  （六）取得经济学、管理学学科门类其他专业，或者其他学科门类各专业的上述学历或者学位人员，累计从事工程咨询业务年限相应增加2年。
  《咨询工程师（投资）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六条：凡符合《暂行规定》规定的考试报名条件，并具备下列一项条件者，可免试《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规划》《工程项目组织与管理》科目，只参加《项目决策分析与评价》和《现代咨询方法与实务》2个科目的考试。参加2个科目考试的人员，须在连续的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的考试。
  （一）获得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项目或者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二）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工程技术类职业资格证书，并从事工程咨询业务工作满8年。
	1、 学历证明
2、学位证明
3、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4.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5.全国优秀工程咨询成果奖项目或者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证明

	2.注册建筑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84号）
   第八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参加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
  （一）取得建筑学硕士以上学位或者相近专业工学博士学位，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2年以上的；
  （二）取得建筑学学士学位或者相近专业工学硕士学位，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3年以上的；
  （三）具有建筑学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5年以上的，或者具有建筑学相近专业大学本科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7年以上的；
  （四）取得高级工程师技术职称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3年以上的，或者取得工程师技术职称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5年以上的；
  （五）不具有前四项规定的条件，但设计成绩突出，经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认定达到前四项规定的专业水平的。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规定的人员应当取得学士学位。
   第九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参加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
  （一）具有建筑学或者相近专业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2年以上的；
  （二）具有建筑设计技术专业或者相近专业大专毕业以上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3年以上的；
  （三）具有建筑设计技术专业4年制中专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5年以上的；
  （四）具有建筑设计技术相近专业中专毕业学历，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7年以上的；
  （五）取得助理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3年以上的。
	1、学历证明
2.学位证明
3.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4.职称评聘证明

	3.监理工程师
	  《关于印发〈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建人规〔2020〕3号）
   第十条：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请参加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一）具有各工程大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或高等职业教育），从事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业务工作满6年；
  （二）具有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从事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业务工作满4年；
  （三）具有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或专业学位，从事工程施工、监理、设计等业务工作满2年；
  （四）具有工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经批准同意开展试点的地区，申请参加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的，应当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第六条：已取得监理工程师一种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报名参加其它专业科目考试的，可免考基础科目。
   第七条：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参加监理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可免考基础科目：
  （一）已取得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二）已取得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
   申请免考部分科目的人员在报名时应提供相应材料。
	1.学历证明
2.学位证明
3.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4.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4.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
	  《关于印发〈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04〕13号）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第十条：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一) 取得环境保护相关专业(见附件1，下同) 大专学历，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7年；或取得其他专业大专学历，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8年。
   (二) 取得环境保护相关专业学士学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5年；或取得其他专业学士学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6年。
   (三) 取得环境保护相关专业硕士学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2年；或取得其他专业硕士学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3年。
   (四) 取得环境保护相关专业博士学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1年；或取得其他专业博士学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满2年。
   《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五条：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前，长期在环境影响评价岗位上工作，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免试《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与标准》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2个科目，只参加《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法律法规》和《环境影响评价案例分析》2个科目的考试。
   (一) 受聘担任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满3年，累计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业务工作满15年。
   (二) 受聘担任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并取得环保总局核发的“环境影响评价上岗培训合格证书”。
	1.学历证明
2.学位证明
3.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4.专业技术职务聘用（评聘）证明
5.环境影响评价上岗培训合格证书

	5.翻译专业资格（笔译、口译）
	1.《关于2005年度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二级口译英语同声传译类考试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厅发〔2005〕89号）三、考试报名有关要求（二）通过二级英语口译交替传译类考试并取得证书的人员，可免试《口译综合能力》科目，只参加《口译实务（同声传译类）》科目的考试，考试合格可取得相应证书。参加《口译实务（同声传译类）》科目考试的人员，在报名时应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翻译资格（水平）证书》（二级英语口译交替传译类）。
   2.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证书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学位〔2008〕28号）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参加二级口译或笔译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可免试《综合能力》科目，只参加《口译实务》或《笔译实务》科目考试……。
   3.《关于印发〈资深翻译和一级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评价办法（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1〕51号）第十四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翻译行业相关规定，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一级翻译考试。（一）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并取得相应语种、类别二级翻译证书；（二）按照国家统一规定评聘翻译专业职务。
	1.在读证明
2.专业技术职务聘用（评聘）证明
3.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6.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
	  1.《关于印发〈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71号）
  《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第十一条：助理社会工作师考试报名条件：
  （一）取得高中或者中专学历，从事社会工作满4年；
  （二）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大专学历，从事社会工作满2年；
  （三）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应届毕业生（包括已经取得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的人员）；
（四）取得其他专业大专学历，从事社会工作满4年；
  （五）取得其他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事社会工作满2年。
   第十二条：社会工作师考试报名条件：
  （一）取得高中或者中专学历，并取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后，从事社会工作满6年；
  （二）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学位，从事社会工作满4年；
  （三）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社会工作满3年；
  （四）取得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学位，从事社会工作满1年；
  （五）取得社会工作专业博士学位；
  （六）取得其他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其从事社会工作年限相应增加2年。
   2.《关于印发〈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的通知》（人社部规〔2018〕2号）第十二条：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员，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热爱社会工作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二）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及以上学位）；
  （三）在通过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取得社会工作师（中级）资格后，从事社会工作满5年，截止日期为考试报名年度的当年年底。
	1.学历证明
2.学位证明
3.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4.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7.一级注册计量师、二级注册计量师
	  《关于印发〈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市监计量〔2019〕197号）
  《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第十条：一级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一） 取得理学或工学门类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6年，其中从事计量技术工作满4年；
  （二） 取得理学或工学门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工作满4年，其中从事计量技术工作满3年；
  （三） 取得理学或工学门类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工作满3年，其中从事计量技术工作满2年；
  （四） 取得理学或工学门类专业硕士学位，工作满2年，其中从事计量技术工作满1年；
  （五） 取得理学或工学门类专业博士学位，从事计量技术工作满1年；
  （六） 取得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相应学历、学位的人员，其工作年限和从事计量技术工作的最低年限相应增加1年。
   第十一条：二级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取得中专及以上学历或学位，从事计量技术工作满1年。
  《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五条：已取得工程系列或自然科学研究系列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一级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考试时，可免试《计量法律法规及综合知识》科目，只参加《测量数据处理与计量专业实务》《计量专业案例分析》科目考试。取得原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计量检定员证》的人员，参加二级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考试时，可免试《计量专业实务与案例分析》科目，只参加《计量法律法规及综合知识》科目考试。
	1.学历证明
2.学位证明
3.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4.职称评聘证明
5.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8.注册设备监理师*
	  《关于印发〈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03〕40号）
  《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第九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按照《工程技术人员职务试行条例》规定评聘为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注册设备监理执业资格考试。
  （一）取得工程技术专业中专学历，累计从事设备工程专业工作满20年。
  （二）取得工程技术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设备工程专业工作满15年。
  （三）取得工程技术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累计从事设备工程专业工作满10年。
  （四）取得工程技术专业硕士以上学位，累计从事设备工程专业工作满5年。
  《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六条：凡符合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并于2002年底前评聘为高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可免试《设备工程监理基础及相关知识》和《设备监理合同管理》2个科目，只参加《质量、投资、进度控制》和《设备监理综合实务与案例分析》2个科目的考试。
	1.学历证明
2.学位证明
3.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4.专业技术职务聘用（评聘）证明

	9.建造师
	  1.《关于印发〈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的通知》（人发〔2002〕111号）第十条：凡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请参加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一）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6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4年。
  （二）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本科学历，工作满4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3年。
  （三）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工作满3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2年。
  （四）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硕士学位，工作满2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1年。
  （五）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博士学位，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1年。
   2.《关于印发〈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04〕16号）第七条：符合《暂行规定》有关报名条件，于2003年12月31日前，取得原建设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一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免试《建设工程经济》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2个科目，只参加《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和《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2个科目的考试：（一）受聘担任工程或工程经济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二）具有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并从事建设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20年。第八条：已取得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也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的相应专业，报名参加考试。
	1.学历证明
2.学位证明
3.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4.专业技术职务聘用（评聘）证明
5.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6.建筑业企业一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

	10.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初级、中级）
	  《关于印发〈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发〔2001〕86号）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第七条：报名参加出版专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项法律，认真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宣传出版工作的方针、政策，热爱出版工作，恪守职业道德。
   第八条： 报名参加出版专业初级资格考试的人员，除具备本规定第七条所列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取得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二）本规定发布之日前，已受聘担任技术设计员或三级校对专业技术职务。
   第九条：报名参加出版专业中级资格考试的人员，除具备本规定第七条所列的基本条件外，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取得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5年。
  （二）取得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4年。
  （三）取得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2年。
  （四）取得硕士学位，从事出版专业工作满1年。
  （五）取得博士学位。
  （六）本规定发布之日前，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受聘担任助理编辑、助理技术编辑、二级校对专业技术职务满4年。
  （七）本规定发布之日前，受聘担任非出版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从事出版专业技术岗位工作满1年。
  《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五条：参加考试的人员必须符合《暂行规定》中与报考资格有关的各项条件。在《暂行规定》发布之日前，按国家统一规定已受聘担任出版专业初级或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只参加相应级别“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一个科目的考试，考试合格者即可取得出版专业相应级别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七条：参加考试的人员，必须符合《暂行规定》中与报名有关的各项条件。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按规定携带有关证件到当地考试管理机构报名。
	1.学历证明
2.学位证明
3.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4.专业技术职务聘用（评聘）证明

	11.执业药师（药学、中药学）
	  《关于印发〈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和〈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国药监人〔2019〕12号)
  《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第九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获准在我国境内就业的外籍人员，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均可申请参加执业药师职业资格考试：
  （一）取得药学类、中药学类专业大专学历，在药学或中药学岗位工作满5年；
  （二）取得药学类、中药学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在药学或中药学岗位工作满3年；
  （三）取得药学类、中药学类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研究生班毕业或硕士学位，在药学或中药学岗位工作满1年；
  （四）取得药学类、中药学类专业博士学位；
  （五）取得药学类、中药学类相关专业相应学历或学位的人员，在药学或中药学岗位工作的年限相应增加1年。
  《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四条：符合《执业药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报考条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药学或医学专业高级职称并在药学岗位工作的，可免试药学专业知识（一）、药学专业知识（二），只参加药事管理与法规、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两个科目的考试；取得中药学或中医学专业高级职称并在中药学岗位工作的，可免试中药学专业知识（一）、中药学专业知识（二），只参加药事管理与法规、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两个科目的考试。
	1.学历证明
2.学位证明
3.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4.职称评聘证明

	12.注册城乡规划师*
	  《关于印发〈注册城乡规划师执业资格制度规定〉和〈注册城乡规划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社部规〔2017〕6号）
   《注册城乡规划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第八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均可申请参加注册城乡规划师职业资格考试：
  （一）取得城乡规划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满6年；
  （二）取得城乡规划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或取得建筑学学士学位（专业学位），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满4年；
  （三）取得通过专业评估（认证）的城乡规划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满3年；
  （四）取得城乡规划专业硕士学位，或取得建筑学硕士学位（专业学位），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满2年；
  （五）取得通过专业评估（认证）的城乡规划专业硕士学位或城市规划硕士学位（专业学位），或取得城乡规划专业博士学位，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满1年。
   除上述规定的情形外，取得其他专业的相应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从事城乡规划业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1年。
  《注册城乡规划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五条：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并符合《注册城乡规划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注册城乡规划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的，可免试《城乡规划原理》和《城乡规划相关知识》科目，只参加《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和《城乡规划实务》2个科目的考试。第六条：符合《规定》第八条第（五）项报名条件的，可免试《城乡规划原理》科目，只参加《城乡规划管理与法规》《城乡规划相关知识》和《城乡规划实务》3个科目的考试。
	1. 学历证明
2. 学位证明
3. 从事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4.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13.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
	   1.《关于印发〈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的通知》（建办设〔1997〕222号）第二章第八条：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考试由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两部分组成。通过基础考试的人员，从事结构工程设计或相关业务满规定年限，方可申请参加专业考试。
   2.《关于印发〈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人发〔2002〕35号）第二章第九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相应专业教育和职业实践条件者，均可申请参加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考试。
   3.《关于印发〈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人发〔2003〕27号）第二章第十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相应专业教育和职业实践条件者，均可申请参加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执业资格考试。
   4.《关于印发〈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制度暂行规定〉〈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05〕58号）：第二章第八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相应专业教育和职业实践条件者，均可申请参加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资格考试。
   5.《关于印发〈勘察设计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制度暂行规定〉〈勘察设计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勘察设计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国人部发〔2007〕18号）：第二章第八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相应专业教育和职业实践条件者，均可申请参加勘察设计注册土木工程师（道路工程）资格考试。
   6.《关于印发〈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人发〔2003〕26号）第二章第十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相应专业教育和职业实践条件者，均可申请参加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7.《关于印发〈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人发〔2003〕25号）第二章第十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相应专业教育和职业实践条件者，均可申请参加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8.《关于印发〈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人发〔2003〕24号）第二章第十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相应专业教育和职业实践条件者，均可申请参加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9.《关于印发〈注册环保工程师制度暂行规定〉〈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和〈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国人部〔2005〕56号）第二章第八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相应专业教育和职业实践条件者，均可申请参加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考试。
   注：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考试中，基础考试合格后方可报名参加专业考试（免试基础考试的报考人员除外）。
	1.学历证明
2.学位证明
3.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14.一级造价工程师
	《关于印发〈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建人〔2018〕67号)
  《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第十二条：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请参加一级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一）具有工程造价专业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5年；具有土木建筑、水利、装备制造、交通运输、电子信息、财经商贸大类大学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学历，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6年。
  （二）具有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评估（认证）的工程管理、工程造价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4年；
   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5年。
  （三）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硕士学位或者第二学士学位，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3年。
  （四）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门类博士学位，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满1年。
  （五）具有其他专业相应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从事工程造价业务工作年限相应增加1年。
  《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七条：已取得造价工程师一种专业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报名参加其他专业科目考试的，可免考基础科目。
   第八条：具有以下条件之一的，参加一级造价工程师考试可免考基础科目：
  （一）已取得公路工程造价人员资格证书（甲级）
  （二）已取得水运工程造价工程师资格证书；
  （三）已取得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资格证书。
   申请免考部分科目的人员在报名时应提供相应材料。
	1. 学历证明
2. 学位证明
3. 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4.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15.注册安全工程师
	  《关于印发〈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和〈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应急〔2019〕8号）
  《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第十条：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请参加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一）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5年；或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7年。
  （二）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3年；或具有其他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5年。
  （三）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第二学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2年；或具有其他专业第二学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3年。
  （四）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1年；或具有其他专业硕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2年。
  （五）具有博士学位，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1年。
（六）取得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后，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3年。
   第十一条：凡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请参加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
  （一）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中专学历，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4年；或具有其他专业中专学历，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5年。
  （二）具有安全工程及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2年；或具有其他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3年。
（三）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从事安全生产业务。
  《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六条：已取得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报名参加其他专业类别考试的，可免试公共科目。
  第七条：符合《规定》中的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具有高级或正高级工程师职称，并从事安全生产业务满10年的人员，可免试《安全生产管理》和《安全生产技术基础》2个科目。符合《规定》中的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条件，本科毕业时所学安全工程专业经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人员，可免试《安全生产技术基础》科目。
	1. 学历证明
2.学位证明
3.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4.职称评聘证明 
5.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6.本科毕业时所学安全工程专业经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16.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初级、中级、高级）
	1.《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规定和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人社部规〔2020〕1号）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规定》第八条：凡从事经济专业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高中（含高中、中专、职高、技校，下同）以上学历，均可报名参加初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第九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报名参加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一）高中毕业并取得初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10年；
  （二）具备大学专科学历，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6年；
  （三）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4年；
  （四）具备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2年；
  （五）具备硕士学位，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1年；
  （六）具备博士学位。
   第十条：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报名参加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一）具备大学专科学历，取得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后，从事与经济师职责相关工作满10年；
  （二）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或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取得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后，从事与经济师职责相关工作满5年；
  （三）具备博士学位，取得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后，从事与经济师职责相关工作满2年。取得会计、统计、审计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符合以上学历、年限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2.《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化经济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19〕53号）二、主要内容（一）健全制度体系……实现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制度有效衔接。专业技术人员取得经济专业技术资格、产地产估价师、拍卖师、资产评估师、税务师职业资格和工程咨询（投资）、土地登记代理、房地产经纪、银行业等领域相关职业资格，可对应经济系列相应层级的职称，并可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条件。
	1.学历证明
2.学位证明
3.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4.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17.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
	  《关于印发〈注册消防工程师制度暂行规定〉和〈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及〈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56号）
  《注册消防工程师制度暂行规定》第十一条，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符合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之一的，均可申请参加相应级别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
   第十二条：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一）取得消防工程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6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4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7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5年。
   （二）取得消防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者学位，工作满4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3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工作满5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4年。
  （三）取得含消防工程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者研究生班毕业，工作满3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2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者研究生班毕业，工作满4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3年。
  （四）取得消防工程专业硕士学历或者学位，工作满2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1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硕士学历或者学位，工作满3年，其中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2年。
  （五）取得消防工程专业博士学历或者学位，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1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博士学历或者学位，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2年。
  （六）取得其他专业相应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其工作年限和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年限均相应增加1年。
  第十三条：二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
  (一)取得消防工程专业中专学历，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3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中专学历，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4年。
  (二) 取得消防工程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2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3年。
  (三) 取得消防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者学位，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1年；或者取得消防工程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者学位，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满2年。
  (四) 取得其他专业相应学历或者学位的人员，其从事消防安全技术工作年限相应增加1年。
  《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第六条：符合《暂行规定》中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并具备下列一项条件的，可免试《消防安全技术实务》科目，只参加《消防安全技术综合能力》和《消防安全案例分析》2个科目的考试。（一）2011年12月31日前，评聘高级工程师技术职务的；（二）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证书，或者勘察设计各专业注册工程师资格证书的。在连续的2个考试年度内参加上述科目考试并合格，可取得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
	1.学历证明
2.学位证明
3.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年限证明
4.专业技术职务聘用（评聘）证明
5.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


（注：标注*的职业资格考试名称以修订后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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